
  委 任 書 (代理申辦） 

 

本人因故未能親赴駐荷蘭代表處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茲委任 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 持本人(申請人)身分證或護照

(影本)，以及申辦案件所需之相關文件，代向駐荷蘭代表處遞件。  

 

委任人簽名：        電話／手機：  

電郵：  

 

受委任人簽名：       電話／手機：  

電郵：  

 

與委任人關係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受委任人代為申辦時，將提供其身分證／護照或其他委任關係證明文件之正、

影本，以茲證明。 


